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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區養護工程分局 

108年度廉政暨機關維護會報會議紀錄 

 

時    間︰108年 9月 30日 10時 00分 

地    點：本分局第一會議室 

主 持 人：李分局長懷淵          記  錄：林湘芬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今天召開一年一度的廉政暨機關維護會報，今年政風室所

辦理的專案都有一

些成果，今年我們也

有廉政楷模，前些時

間到交通部接受表

揚；今年南分局雖然

在進行大規模的官

舍整修，但也沒有發

生甚麼異常的狀況，

希望繼續保持。之後辦公室的部分也將繼續進行耐震補強

的工程，請大家持續加強安全防護的部分，希望大家盡到

該盡到的責任，隨時注意相關的狀況，有問題的時候需要

進行即時反映才能達到即時防護的效果。 

貳、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（詳如會議資料） 

一、 編號 107-1案 

【主席裁示】：本分局採購案件涉及變更設計（契約變

更）時，在時間（效）上似乎比較緩慢，應注意精進；

另監造單位的角色對於採購案件施做品質、完工進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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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管非常重要，請相關單位要加強督工抽查。 

二、 編號 107-2案 

林委員瑞東： 

有關採購契約公共工程委員會如有新修訂版本，請工務

科協助更新及時提供給各單位參考使用。對於契約條款

有疏漏或矛盾之處（如施工說明書內容），各單位要逐

案檢視，避免履約爭議產生。 

【主席裁示】：工程採購契約有關「保險」一項，對於

保險期間計算與管理之疏失情事，各單位應加強改進，

亦請工務科、交管科協助契約管理。 

三、 以上 6案，經瞭解相關業管單位確實辦理完竣，建議解

除列管： 

【主席裁示】：各案均已辦理完成，解除列管。 

 

參、轉達上級宣導事項（詳如會議資料） 

【主席裁示】： 

一、 對於外界反映契約變更時間過長希能改善一案，請各單

位對於契約變更應能落實高公局管考 3 個月期限之規

定。 

二、 政風室基於機關安全維護及體制關係，對於機關維安事

件、機密維護案件必

須採「複式」通報，

請各單位務必配合協

助各類維護業務的推

動與相關資訊的提

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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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政風室重點工作報告（詳如會議資料） 

一、 廉政維護業務 

【主席裁示】： 

(一) 有關勞務採購契約（尤其是維護案件），機關透過

契約委託廠商辦理相關維護作業，承辦單位要有

監督抽查機制並製作紀錄，以利掌握廠商執行狀

況。 

(二) 明年 1 月初將有大型選舉，對於選舉前夕請避免

非急要之施工；主管務必轉達同仁選舉期間確實

遵守「行政中立」規定，機關圍牆（籬）若遭懸

掛（張貼）競選

旗幟、文宣、布

條，應立即拆

除。 

二、 專題報告  

(一)  岡山工務段

「歷年工程稽

核、工程督導及

施工查核等缺失 分析探討與本段的精進作為」專

題報告(詳如會議資料)  

林委員開湖： 

謝謝岡山段報告，藉由承辦報告來了解有那些缺失，

剛才所提的部分內容是錯誤的，這裡要進行修正：

第一，沒有確實執行契約規範，例如：交維、標誌

牌面和交通錐，契約預算皆已明確規範須用新品，

因此在施工時應一併檢視是否有用新品；第二，工

務科今年已辦理現地考核，有發現在監造方面、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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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方面都沒有落實，請各段依主席剛剛所說的一個

禮拜至少巡查一次來督導廠商及監造；第三，剛剛

有提到一天兩個工班，應注意是否使其有足夠休息

時間；路面預算逐年皆有提升，因此應逐年檢討施

工方式，而非一一味往深層鋪築，要去檢討各路段

較差部分，並研擬如

何施工，抑或是材料、

配 比 方 面 進 行 調

整。 

短橋部分，應朝調整

施工方式進行，北分

已有在研議新的施

工方式；PAC 方面，

並非國一不適合，PAC 對用路人強調的是耐久性，

而非排水功能，其壽命亦可比改善密集配延長 1

至 2年時間，各段在鋪面應有更多的積極性。 

林委員瑞東： 

岡山段這個報告非常好，藉由這個簡報可以針對交

通部查核、高公局督導、自己分局的稽核所發現的

缺失做一個統計分析。雙工班的作法很好，但是工

班要有品管人員及職安人員在場督導，是否可以分

成兩個工班督導，如果無法，是否要酌增人員，這

部分岡山段再思考一下。 

張委員勝緯： 

這邊有幾點提供大家參考：第一，PAC的部分如果

要推在橋梁部分，需要再仔細評估；第二，路面自

104年開始已採委託監造，在監造約裡也有路面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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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的機制，惟在雨天時仍常有積水及雨漂的情形，

應加強監造單位雨天的巡查；第三，刨鋪之後應作

標誌標線原先的紀錄，以免用路人不便；第四，各

類工程應挑出重要的工項來訂定施工流程表，並制

定品質及安衛的停留點，讓包商知道哪些是查核重

點；第五，是二級品管方面，常常我們預算都編了，

但實際上要去看二級品管的資料時才發現我們都

沒執行，尤其是維護工作裡有包含抽驗的內容但卻

沒有注意這部分因而沒有落實二級品管，這部分再

請各單位注意。 

【主席裁示】： 

剛剛這個簡報滿多議題可

以在路面上作討論的，例

如：預算增加時兩組工班

同時進行契約的配套、鋪

面養護時間是否充足、黏

層噴灑的問題等等，我們

就另外再找時間在路面分

組時討論，感謝岡山段的整理。 

 

(二) 屏東工務段「談養路巡查作業對養護之重要性」

專題報告(詳如會議資料)  

林委員開湖： 

建議各段應確實落實夜間巡查的頻率，尤其是有交

維的部分，交維必須記載。 

張委員勝緯： 

這裡建議，如橋梁有巡檢約部分，應注意廠商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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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落實養護手冊的各項巡查規定，另外如果是我們

自己巡查的部分，則應督導委辦廠商是否有符合我

們養護手冊的要求。 

【主席裁示】： 

制度是死的，制度的運作是活的，巡查事項應如何

運作，廠商只是協助我們做某些事項，可是責任還

是在我們身上，委外監造的部分我們要落實抽查；

抽查時機要適時，有時候真的要雨天去進行的。某

些檢查事項要在適當的時機去巡查，例如契約可以

要求暴雨後或地震後檢查才可以發揮檢查的目的，

這些都有賴配合契約條款的設計，才能達到巡檢真

正的目的。 

 

伍、提案討論 

提案一： 

提案單位：本分局政風室。 

案由：修正本分局「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區養護工程分

局廉政會報設置要點」。 

說明：詳如會議資料第 75頁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陸、臨時動議： 

提案單位：本分局政風室。 

動議提案內容：建請爾後各單位辦理契約變更新增工項

預算編列時，原則上應依訪價最低價格為編列預算參考

依據，並應參考鄰近標案價格編製預算。 

說明：詳如會議資料第 78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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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： 

林委員瑞東： 

訪價採最低價是比較保守的作法，且與工程會函釋意旨

不同，工程會函釋認為契約變更時原契約有的工項應依

照原契約工項進行調整；沒有的工項方與廠商進行訪價，

工程會也沒有提到必須以最低訪價為原則，建議以「建

議」性質參採，避免造成契變無法議價完成。 

【主席裁示】： 

辦法之「原則上應依訪價最低價格為編列參考依據」改

為「原則上建議依訪價最低價格為編列參考依據」。 

 

柒、主席結論 

感謝大家參與今天會議，政風室所提的一些建議就請各

位轉知同仁持續遵照辦理，共同營造及維持本分局廉潔

風氣。 

 

捌、散會(12時 30分) 


